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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0年度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职责情况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监督实施本市关于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建设综合协调、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能源日常运行管理、相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拟订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监督实施相关地方标准和规范。 

（二）负责对本区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指挥调度、专项整治和检查评价；承担城市管理、城乡环境建设的综合协调、监督考核工作；承担本区城乡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三）负责统筹、规划、指导本区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负责本区城市管理指挥平台和网格化体系的建设、运行和管理工作；组织协调、管理城市运行保障的监测工作。

（四）承担本区城市容貌管理责任；组织协调落实重点地区、重点街道的景观建设和治理工作；组织协调、管理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负责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织架空线入地和规范整治工作；负责管理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标语、宣传品设置；负责区管城市道路路牌的设置管理和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负责城市照明管理工作，会同规划部门编制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照明设施的维护管理。

（五）负责本区环境卫生的组织管理工作；承担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责任；负责本区垃圾渣土消纳和消纳场所的管理工作；负责指导、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作；负责垃圾分类工作，按有关规定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六）负责本区燃气、供热、煤炭、电力、电源点的行业管理；负责加油（气）站管理的综合协调；负责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桩）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七）统筹本区能源日常运行工作，承担煤、电、油、气等能源的日常运行监测、调度、协调和供应保障工作；建立健全热电气常态化联调联供机制。

（八）负责本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协调，以及区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管理；负责区管城市道路、桥梁等设施养护的监督管理；负责本区经营性停车设施和自行车设施的行业管理；承担综合协调管理本区地下管线及其检查井和井盖设施的责任；推进地下管线工程与道路工程同步实施；负责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和运营的综合协调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参与编制地下综合管廊规划，拟订年度建设计划，负责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的监督管理；承担相关市政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工作，建立市政设施工程规划、建设、管理有效衔接机制,参与相关建设工程的联合验收。

（九）负责本区石油、天然气管道（不包括炼油、化工等企业厂区内管道）保护工作，并承担相应监管职责。

（十）按照区政府工作部门、属地镇街（园区）安全生产监管（管理）职责的分工，承担相应的安全监管责任；承担本区市容环境卫生、燃气、供热、电力、电源点、煤炭、区管道路、桥梁、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地下综合管廊、再生资源回收、加气（电）站、户外广告设施、城市照明设施等方面的安全监管或管理责任；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行业管理和安全运行的监督管理；督促行业内重点单位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并在职责权限范围内负责监管；承担区城市公共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区电力事故应急指挥部、区扫雪铲冰指挥部的具体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城市公共设施事故的预防和应对工作。

（十一）负责本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能源日常运行管理、相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科技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工作；承担本区城市管理财政预算运维资金的统筹管理责任;组织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十二）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本部门共设6个内设机构，下设2个事业单位。行政编制25名，实际22人；事业编制81名，实际75人；离退休人员61人，其中：行政退休19人，事业退休42人；其他人员7人，其中：社会化用工7人。  

三、收入预算情况

2020年，本部门收入预算844,051,527.72元，较2019年预算收入1,328,265,190.01元，下降36.0%，下降的主要原因为：项目减少。包括：财政拨款844,051,527.72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8,548,430.05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75,503,097.67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事业收入0元，；其他收入0元；上年结转0元。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20年，本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支出844,051,527.72元，较2019年预算支出1,328,265,190.01元，下降36.0%。下降的主要原因为：项目减少。
　 （一）按支出内容分，其中：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33,404,830.62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4.0%。

财政拨款项目支出预算810,646,697.10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96.0%。
　 （二）按照资金性质分，其中：

财政拨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8,548,430.05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32.0%。

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75,503,097.67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68.0%。

财政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0.0%。

五、“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的单位范围

城市管理委“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开支单位包括本级及3个所属单位。

（二）“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405,960元，比2019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582,900.24元减少176,940.20元，同比下降30.0%，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0年预算数0元，主要原因：此项为区级预留资金,年中根据各单位实际需求另行安排。

2.公务接待费。2020年预算数90,104元，比2019年预算数89,088元增加1,016元，主要原因：人员增加。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9年预算数493,812.24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020年预算数0元，主要原因：此项为区级预留资金,年中根据各单位实际需求另行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20年预算数315,856元，比2019预算数493,812.24元减少177,956.24元。主要原因：车辆更新、维护费减少。

（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018,621.46元，比2019预算数977,581.75元增加41,039.71元，同比上升4.0%，主要原因：人员增加。其中：会议费3,960元（此项资金为公用定额中差旅费及小型会议费总额的50%），培训费8,360元。
六、本部门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项目财政拨款预算85371499.69元，主要包括70周年国庆夜景照明工程二期、城市市政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养护维修项目、审计服务费、门头沟紫金新园南侧停车场项目、渗沥液处理站托管运行、门头沟采空棚户区市政配套三期工程-路灯电源工程等项目支出（详见附表2-8）。       

2020年，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财政拨款预算230,096元，主要包括2个项目支出（详见附表2-9）。   

七、行政事业性收费重点项目情况

1.收入名称：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收入科目编码：4001103043306，2020年计划实现收入1,780,000元。

2.收入名称：城市道路停车占道费，收入科目编码：4001103043346，2020年计划实现收入100,000元。

八、部门整体及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2020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各项区政府重点工程任务目标，区域路网不断完善；加强燃气、供暖、供电、环卫、养护等行业管理，提高城市运行保障能力；加强城乡环境检查协调，提升市容环境水平，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推进12345接诉即办和网格化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群众满意度。

本部门所有项目绩效目标表单独附后，汇总表详见附表2-10。
九、财政拨款重点项目情况

（一）征地项目100,000,000元，用于完成农村集体土地合理合法的征用，道路建成后将解决交通出行压力，征地手续完成后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将维护地方安定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斋堂110KV输变电工程项目58,000,000元，用于新建1座110KV变电站，新增2台5万千伏安变压器，新增2公里110千伏输电线路，满足西部山区农村地区煤改电负荷增长的需求。

（三）潭柘寺镇110KV输变电工程项目50,000,000元，用于小城镇开发建设负荷增长需要，急需建设110千伏电源点，满足西部山区农村地区煤改电负荷增长的需求。

（四）门头沟区石龙路（三石路-新38路）随路电力隧道工程项目43,444,674.06元，用于有效完成周边电力管网，方便周边居民及企业用电。

（五）门头沟区金沙街（华兴路-莲石湖西路）随路电力隧道工程项目25,000,000元，用于有效完成周边电力管网，方便周边居民及企业用电。

（六）70周年国庆夜景照明工程项目12,972,071.18元，用于对长安街沿线、六环路可视范围及部分重点区域建（构）筑物等
24个节点进行亮化。

（七）70周年国庆夜景照明工程二期项目10,000,000元，用于对长安街沿线、六环路可视范围及门城地区部分重点区域建（构）筑物进行亮化。

拆迁拆改项目10,000,000元，用于道路完成后，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九）2020年市对区锅炉房燃料供热补贴（市级资金）52,502,738元，用于保障门头沟区居民和共建建筑安全稳定供热，督促供热单位节约燃料，采取各项节能措施。

政务服务中心南侧广场地下停车场工程项目20,000,000元，用于保障政务服务中心为民服务的使用功能，在政务服务业务配套用房工程南侧广场建设便民服务停车场。

南城地区(金沙街、石龙路)电力管线工程项目18,000,000元，用于有效完成周边电力管网，方便周边居民及企业用电。

2020年市政工程打捆拆该项目14,515,828元，用于保证拆改工作顺利进行。

交通科技设备工程项目15,000,000元，用于交通情况监控及执法，便于及时处置紧急事故，保障道路通达。

（十四）采空棚户区市政配套三期工程项目16,000,000元，用于市政建设支出，项目绩效目标方便出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五）2019石龙西路道路大修工程（尾款）14,907,000元，用于道路顺利完工，方便周围百姓出行。

完工项目10,000,000元，用于优化项目所在地市政道路、市政设施、路灯照明、路树绿化，提升社会公众居住及出行满意度，共创文明城区。

（十七）门头沟新城35千伏石器线电力隧道工程10,000,000元，用于有效完成周边电力管网，方便周边居民及企业用电。

（十八）门头沟区金沙街（华兴路-莲石湖西路）随路电力隧道工程25,000,000元，用于有效完成周边电力管网，方便周边居民及企业用电。

（十九）门头沟区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建设项目（建设资金）8,500,000元，用于实现我区静态交通的规范运行。

（二十）城市市政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养护维修项目9,000,000元，用于保障我区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良好及安全运行。 

本部门所有项目绩效目标表单独附后，汇总表详见附表2-10。

  （说明：1.部门选择的重点项目金额需超部门项目总金额的50%；2.涉及低收入帮扶、对口帮扶等事项的单位，相关项目必须列示）。

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9年底，固定资产总额9,554.34万元，其中：房屋面积2041.59平方米，561.34万元；汽车22辆，506.04万元；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4台（套）1,625.92万元。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是指单位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为本部门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5.5.信息化城市管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的应用推广，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趋势。信息化城市管理应用和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城市管理空间精细化和管理对象精细化，实现了城市管理的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监控和全方位覆盖。

第二部分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2020年度
预算报表
附件：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2020年度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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